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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嵩明县委办公室文件
嵩办发〔2024〕1号

★

中共嵩明县委办公室 嵩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嵩明县关于文旅产业提质赋能的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、园区，县委各部委，县级国家机关各办局，各人

民团体：

《嵩明县关于文旅产业提质赋能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

县委、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

彻落实。

中共嵩明县委办公室

嵩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3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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嵩明县关于文旅产业提质赋能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为有效盘活嵩明文旅资源，加快推动县域文旅产业提质赋

能，助力“五个嵩明”建设，根据《云南文化和旅游强省建设三

年行动（2023—2025 年）》《昆明市旅游兴市三年行动（2023—

2025年）》等政策措施，结合嵩明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一条 坚持问题导向、坚持开放发展，全面推进文旅产业

市场化、特色化、精品化、国际化、数字化，着力改变“零景区、

零旅游目的地、零龙头企业”困境，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嵩明特色

的文旅提质赋能发展道路。

第二条 多元化、市场化推动文旅提质赋能项目

（一）大力培育龙头型、链主型文旅龙头企业。对固定资产

投资额 1亿元及以上纳入文旅固投统计库的重大文旅产业项目，

年接待游客达 300万人次及以上的，给予固定资产投资额 5%的

一次性县级配套扶持，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。

（二）引入社会资本发展乡村旅游。对固定资产投资额 3000

万元及以上的重点乡村文旅项目，并助推当地新获评全国旅游重

点村、云南省金牌旅游村、云南省最美乡愁旅游地、省级旅游名

镇、省级旅游名村、市级乡村旅游示范村等国家、省级、市级旅

游品牌称号的，分别给予固定资产投资额 10%、8%、5%的一次

性县级配套扶持，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。

（三）加大 A 级旅游景区(旅游度假区)、夜间文旅消费集

聚区和旅游休闲街区创建奖励扶持。对新建、改造升级新获评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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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 5A级(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)、4A级(或省级旅游度假区)、3A

级旅游景区的经营主体，分别给予 300万元、100万元、50万元

一次性县级配套扶持。对新建、改造升级新获评国家级、省级夜

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和旅游休闲街区的经营主体，分别给予 50万

元、30万元一次性县级配套扶持。

（四）因地制宜发展体育运动配套项目。对固定资产投资额

3000 万元及以上建设足球、赛马、露营等项目，并正常运营一

年的，给予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5%的一次性县级配套扶持，最

高不超过 200万元。

第三条 鼓励发展高端酒店和民宿

（一）对固定资产投资额 2亿元及以上或亩均固定资产投资

额 1000万元及以上（含土地成本）的高端酒店，给予企业固定

资产投资额 5%的一次性县级配套扶持，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。

（二）加快特色民宿品质提档升级。对乡村振兴有带动作用

的新建特色民宿或提升改造的特色民宿项目，客房数达 10间及

以上，内部装修实际投资 200万元及以上的，给予民宿内部装修

实际投资额 15%的一次性县级配套扶持，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。

对年度接待住宿旅客累计达 1000 人及以上的特色民宿，按 10

元/人次给予奖励，累计奖励不超过 1万元。

第四条 做强旅游市场

（一）鼓励文旅企业升规纳统。对首次入统的文旅新规上（限

上）企业，给予企业 10万元一次性县级配套扶持。

（二）对符合第二条、第三条扶持的项目，从项目建成投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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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起连续 2 年按照企业对县级综合贡献给予企业产业扶持。

第一年，按照企业综合考评县级留成部分 80%的等额资金给予扶

持；第二年，按照企业综合考评县级留成部分 50%的等额资金给

予扶持。

（三）对新引进的创新能力强、发展潜力大、综合贡献高、

产业带动广的引擎性文旅经营主体，或实际投资额超过 10亿元

的重大文旅产业项目，可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扶持。

第五条 强化规划引领。文旅提质赋能项目必须符合国土空

间规划、产业发展规划、乡村实用性规划、用地规范以及环境保

护规划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要求。

第六条 实施“轻嵩办”绿色服务。给予文旅提质赋能项目

土地供给、财政奖补、融资贷款等政策扶持，坚持“链长包干、

总监包办”，全面推行“一件事一次办”，全面开通“企业吹哨、

政府报到”绿色通道，确保项目落地快、建设快、收益快。

第七条 符合申报条件的主体，按程序向县文化旅游局申

报。扶持资金具体按《嵩明县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管理办法》管理。

投资额的界定以建成投用后统计部门或第三方审计（评估）机构

出具的验资（评估）报告为准。在执行过程中如遇上位政策调整，

以上位政策为准。

第八条 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，试行期 2年。由县

文化旅游局负责解释。

中共嵩明县委办公室 2024年 3月 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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